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2年 8月 1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2)佑字第 209號 

主旨:有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訂定「一次用旅宿用品限制使用對象及實施方式」，

並自 11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請會員旅行社協助轉知所屬，詳如說明， 敬請

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112年7月31日觀業字第1123001774號函轉行政院環境保

護署環署基字112年7月17日第1121081126D號函辦理。 

2. 環保署鑑於國人旅遊時常使用一次用盥洗用品及個人衛生用品，易產生塑

膠汙染衍生生態及環境汙染問題，爰依廢棄物清理法第21條授權訂定旨揭

公告，並自114年1月1日起生效。 

3. 旨揭公告要點如下(詳如附件)： 

(1)名詞定義（公告事項一）。 

(2)限制使用對象（公告事項二）。 

(3)限制使用實施方式（公告事項三）。 

(4)違反公告之罰則（公告事項四）。 

(5)公告生效前得採行之引導措施（公告事項五）。 

      4.有關該案請會員旅行社協助轉知所屬，於辦理旅遊行程時，協助向旅客宣

導說明，共同配合新措施實施。 

 

理事長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